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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師資生跨校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

程原則，請依說明辦理，請　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部97年6月13日台中（二）字第0970103837號函師

資培育審議委員會第67次會議紀錄辦理。

二、為確保師資培育品質，建立學生跨校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

程之原則性規範，請師資培育之大學在相同教育階段及類

群科別之前提下，依下列原則辦理：

(一)學生跨校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之機制，應依師資培育

法及相關法規規定，經原校及他校之同意，並納入學校

師資生修習課程等相關規定。

(二)學生跨校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之採認、抵免學分之期

限、比例等事項，依各校學則規定辦理。

(三)學生跨校修習之師資職前教育課程，應由原校辦理修習

、採認、抵免等相關事宜。

(四)跨校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之師資生名額，屬原校名額

，並納入本部核定之師資生名額總量內。

正本：師資培育之大學

副本：本部高等教育司、法規會、中等教育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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